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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金融審議會內設的資金結算制度相關工作組制定

的「資金結算制度工作組報告」中針對「跨境代收轉

付的監管方式」。i 

 

2025 年 1 月 22 日，金融廳的金融審議會內設的資

金結算制度工作小組（以下簡稱“工作小組”）公布了

「資金結算制度相關的報告」（以下稱「本報告」）。
ii。 

該工作小組是根據金融擔當大臣於 2024 年 8 月 

26 日向金融審議會提出的有關資金結算制度等進行研

究諮詢而設立的。賦予該工作小組的課題為：①資金

結算制度相關的<匯款領域>；②資金結算制度相關的

<加密資產等領域>；以及③其他事項。 

由於實務中上述①所探討的這類跨境代收轉付業

務越來越普及且受到關注，因此，本 Newsletter 將在整

理現行法律及近期有關代收轉付的議題基礎上，介紹

本報告中對跨境代收轉付的探討事項。 

 

1 現有制度 

在日本，關於匯款業務有一定的法律規定。也就是

說，在《銀行法》中，銀行業的定義包含了從事「匯兌

交易」（日文：為替取引）的業務（《銀行法》第 2 條

第 2 項第 2 款），並進一步規定從事銀行業需取得許可

（《銀行法》第 4 條第 1 項）。此外，《資金結算法》

將銀行等以外主體從事匯兌交易業務的行為定義為「資

金移動業」（《資金結算法》第 2 條第 2 項），從事資

金移動業也需要進行登記（《資金結算法》第 37 條）。

綜上所述，在日本從事匯兌交易業務，必須取得銀行業

許可或進行資金移動業的登記。換句話說，未取得許可

或未進行登記而實施匯兌交易，將觸犯日本法律。 

但是，《銀行法》和《資金結算法》並未對「匯兌交

易」作出明確的規定，僅有最高法院的判決給出定義，

即「承接客戶採取不直接傳輸現金的資金轉移機制，在

遠距離的各方之間轉移資金的委託，或者承接委託並執

行。」（最高法院第三小法庭判決 2001 年 3 月 12 日（刑

集 55 卷 2 號 97 頁））。 

在客戶之間提供小額資金轉移等服務在日本國內外

均十分常見，但在日本實務中，此類服務是否包含「匯

兌交易」經常成為爭議所在。出於保護使用者的目的，

資金移動業的登記需滿足隔離破產義務及其他各類制度

建構的義務，然而這些義務的實施並不容易，這也是該

爭議存在的背景原因之一。此外，「匯兌交易」的定義

長期以來都相對抽象，也進一步加深了在實務上對「匯

兌交易」的判斷難度。 

 

2 什麼是代收轉付（日文：収納代行） 

在日本法律下，對於實務中常見的「代收轉付」並

沒有明確的定義。以往金融廳審議會的報告書中，將以

下情形規範為典型的代收轉付情形： 

即，包括貨到付款在內，①接受擁有金錢債權的債

權人委託或接受債權轉讓，從債務人處收取款項；②無

需直接運送該筆資金，而是將該資金轉移給債權人。 

在日本實務中，也存在不應將「代收轉付」視為「匯

兌交易」進行管制的觀點。因為匯兌交易會受到《銀行

法》和《資金結算法》的規範，主要是因為在匯兌交易

中，付款一方需承擔「雙重支付的風險」。相對而言，

在代收轉付的情形下，則無需承擔此風險，因此實務上

認為不應受到這些規範的監管。 

具體透過以下例子說明。例如在一筆結算交易款項

的匯兌交易中，買方 A 將金錢交給 X，並要求 X 將金錢

匯給不同地點的賣方 B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如果 X 是未從

B 獲得代理收款權限的資金移動業者，買方 A 僅將金錢

交付給 X 的話，A 對 B 所承擔的交易款項債務則不會消

失。因此，如果 X 未依照 A 的指示向 B 匯款，則 A 對 B

的交易款支付義務仍然存在，A 必須以某種方式再次向

B 支付交易款。這意味著 A 將承擔雙重支付的風險。另

一方面，如果 A 將金錢交給 X 時，A 對 B 承擔的債務便

隨之消失，則 A 不存在雙重支付的風險。為了實現此種

效果，B 應當事先授予 X 金錢的代理收款權限。 

如上所述，「代收轉付」是指債權人（款項接收人）

透過將代理收款的權利授予特定的當事人，在該當事人

從債務人收到款項時，債務人對債權人的債務便告消滅

https://www.kitahama.or.jp/professionals/shintaro-hino/
https://www.kitahama.or.jp/professionals/yoshimasa-kakudo/
https://www.kitahama.or.jp/professionals/yasen-huang/
http://www.kitahama.or.jp/
mailto:newsletter@kitahama.or.jp


 

【北浜法律事務所中華圈業務團隊介紹】 

北浜法律事務所的中華圈業務團隊成立於 2015 年，團隊成員精通日文、中文和英文，可以處理各領域的國際性業務。本團隊

熟悉日本市場，為外國投資者提供日本最新的法律資訊，同時也了解海外交易習慣，為國際貿易、投資交易架設高效溝通的橋樑。 

至今為止協助日本企業進軍華語圈台灣、中國、香港等，在台灣等地投資設廠、促進國際商務上的業務合作；如今隨著台灣對

日投資的持續升溫，進一步協助台灣企業到日本發展，在日本設立公司、展開房地產投資、併購重組以及解決紛爭等。 

在過去的執業生涯中，本團隊累積了豐富的實務經驗，並且始終堅信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，秉持客戶至上的理念提供法律服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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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情形。例如，在便利商店支付公共事業費用、門票費

等時，會採用這種方式。此種方式在日本被廣泛使用。

然而，經營便利商店的業者通常並未持有銀行業的許可

或資金移動業的註冊牌照。 

然而，目前關於「代收轉付」，除了《資金結算法》

第 2 條第 2 項iii外，並無法律明確規定其屬於「匯兌交

易」。實務上在分析判斷「代收轉付」是否構成「匯兌

交易」時，債務人（付款人）是否存在雙重支付風險，

是判斷的一個有利因素之一。 

在此背景下，金融廳的金融審議會對代收轉付進行

監管的必要性已經進行了多次討論。 

正如本文開頭所述，工作小組討論了多個問題，其

中一個問題便是跨境代收轉付是否適用匯兌交易相關管

制。 

 

3 針對本報告的想法的概述 

如下整理本報告對代收轉付以及跨境代收轉付的想法。 

✓ 針對一些代收轉付行為，存在適用匯兌交易相關

管制的必要性較強以及較弱的情況。 

✓ 作為判斷適用匯兌交易相關管制的因素，具體而

言包括：是否對付款人及接收人做了保護措施

（包括雙重支付的風險）；是否有採取反洗錢及

打擊恐怖主義融資的措施；以及是否存在操作上

的風險等。 

✓ 在一些跨境代收轉付中，參與金錢債權發生原因

成立的當事人（平台營運商或委託銷售商（經營

國內企業商品的海外銷售代理店等）等實施的代

收轉付業務中，物品提供等與資金轉移一體化業

務）主要符合如下兩種情形的，則認為無需立即

適用匯兌交易相關的管制。 

(a) 金錢債權的債權人適當授予代收轉付的行為

人代理收款權； 

(b) 當事人採取適當措施應對洗錢及打擊恐怖主

義融資。 

✓ 跨境代收轉付中，對於未參與金錢債權發生原因

成立的當事人所進行的跨境代收轉付行為，基本

上認為應當適用匯兌交易相關的管制。但是，以

下情形除外： 

 
i 本中文版 Newsletter 是對本金融法 NewsletterVol.12 摘要作出的翻譯。 
ii https://www.fsa.go.jp/singi/singi_kinyu/tosin/20250122/1.pdf 
iii 根據 2020 年對資金結算法的修改，對於部分屬於個人之間的代收轉付

服務（所謂的「分攤 APP」服務），資金結算法第 2 條第 2 項以及資金

(A) 例如在存在資本關係等情況下，被認定與收

款人具有經濟一體性的主體所進行的跨境代收

轉付行為等。 

(B) 其他法律管制領域的實體和行為下所進行的

跨境代收轉付。 

✓ 目前應當適用匯兌交易相關管制的跨境代收轉

付類型如下所列。但是，以下所列之③和④若屬

於上述（A）或（B）的情形，也可能免除適用。 

① 海外線上賭場的賭金代收轉付； 

② 海外投資案件的代收轉付； 

③ 受海外電子商務交易業者委託，僅進行結算相

關的代收轉付； 

④ 入境旅客在日本國內結算的代收轉付。 

 

近期日本企業與外國企業之間透過網路平台進行交

易結算的商業模式有所增加。根據本報告，當平台營運

者等進行跨境代收轉付時，若屬於「參與金錢債權發生

原因的成立」，則可能屬於不受匯兌交易相關管制的類

型。 

此外，如果非平台經營者從事跨境代收轉付業務，

則可能屬於受管制的類型。但是，例如針對符合上述③

條件的代收轉付業者，平台經營者等為海外電子商務交

易者，而該代收轉付業者是在海外電子商務交易者的指

導與監督下接受委託進行代收轉付，那麼整體商業模式

可評價其參與金錢債權發生原因的成立，則可能屬於「參

與金錢債權發生原因的成立」而不受管制的類型。因此，

非平台經營者的業者從事跨境代收轉付業務時，有必要

考量構建能夠符合上述評價的商業模式。 

結合近期金融局的立法案例等，今後iv資金結算法將

會對本報告內容作出反映的修改。今後的管制內容將透

過法律、政令以及省令等的修訂來確定。然而，鑑於本

報告的內容，很可能會對「不參與金錢債權發生原因成

立的業者所從事的跨境代收轉付」施加某種管制。因此，

從事跨境代收轉付業務或考慮未來從事跨境代收轉付業

務的企業，應密切關注法律修訂的動向，並探討業務模

式變更的必要性等。 

移動業相關的內閣府令第 1 條第 2 項的規定，將包含分攤 APP 在內的

一部分服務納入匯兌交易範圍。 
iv 認為在 2025 年度的通常國會上提交修正案的可能性很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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